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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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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资产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8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4

辽宁省退化林分修复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退化林分实施修复的总则、技术流程、评判标准、退化等级划分、修复措施选择、作

业设计与施工、质量评价与档案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辽宁省范围内的退化用材林和防护林修复活动，其他林种可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GB/T 15781 森林抚育规程

GB/T 15163 封山（沙）育林技术规程

GB/T 18337.1 生态公益林建设-导则

GB/T 26424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

LY/T 1646 森林采伐作业规程

DB21/T 706-2013 森林经营技术规程

DB21/T 2728-2017 退化人工防护林修复作业设计编制规范

DB21/T 2590-2016 辽宁省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技术规程

辽林字〔2017〕33号 《辽宁省森林抚育实施细则（试行）》

辽宁省林业厅 《辽宁省森林经营规划（2016-2050）》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退化林分

受到人为或自然因素影响，森林结构出现退化，森林生产力、生态服务功能持续下降，依靠自然力

短期内难以恢复的森林。

3.2 退化林分修复

通过采取科学的修复措施，改善退化林分的森林结构，提高森林质量，恢复森林功能，促进森林正

向演替的活动或过程。

3.3 目标林相

根据地带性顶极森林群落特征，或按照特定培育目标，确定的培育目标林分的特征，通常用树种组

成、群落结构、蓄积量等指标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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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全周期修复设计

按照森林发育阶段，从退化林分现状到目标林相的全过程，做出系统性的修复措施设计。

3.5 森林建群阶段

人工造林或天然更新到幼林郁闭的发育阶段。

3.6 竞争生长阶段

森林郁闭后林木互利竞争、快速高生长的发育阶段。

3.7 质量选择阶段

林木间出现明显的互斥竞争并显著分化，相邻竞争木明显表现为明显的优势木和弱势的被压木特

征，林下开始出现天然更新幼苗和幼树的发育阶段。

3.8 目标树

在目的树种中，对林分稳定性和生产力发挥重要作用的长势好、质量优、寿命长、价值高的林木。

3.9 干扰树

对目标树生长直接产生不利影响且质量和活力相对低下，为释放目标树的生长空间而需要在近期采

伐的林木。

3.10 目标树管理

在整个森林培育过程中，以目标树为中心开展的相关措施，包括目标树选择、干扰树伐除设计、目

标树采伐利用等。

3.11 疏透度

林带纵断面透光孔隙总面积与林带纵断面垂直投影面积之比。

4 总则

4.1 尊重自然，科学修复

遵循地带性森林群落演替规律，人工修复与自然恢复相结合，科学确定修复方式，提升森林自我修

复能力和稳定性，促进森林生态系统正向演替。

4.2 目标导向，全周期设计

围绕森林全生命周期培育过程，合理确定目标林相，根据森林发育阶段，开展修复设计，充分发挥

森林生态系统多种功能。

4.3 因地制宜，因林施策

根据区域自然地理条件，依据退化类型、退化程度和退化成因，合理安排修复措施，提高退化林分

修复的针对性，提升作业施工质量。

4.4 保护生境，保持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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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维护原生植被，提高水土保持功能，保护野生动植物栖息地，避免生境破碎

化。

5 技术流程

技术流程包括退化林分评判、退化等级划分、修复措施选择、作业设计文件编制、修复作业施工、

质量评价和档案管理等。

6 退化林分评判标准

6.1 退化乔木林

处于中龄林和近、成熟林阶段（防护林可包括过熟林阶段），或处于竞争生长和质量选择阶段，符

合以下判别指标的乔木林。

6.1.1 通用指标

满足以下判别指标之一：

a) 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导致死亡木和濒死木株数比例大于20%，或发生松材线虫等林业检疫性有害生

物灾害，短期内难以恢复健康；

b) 郁闭度低于等于0.4(干旱、半干旱地区郁闭度低等于于0.3),且依靠自然力难以恢复，半干旱区、

干旱区范围按GB/T 15776 执行；

6.1.2 人工乔木林

符合6.1.1或满足以下判别指标之一：

a) 未做到适地适树，或在不适宜生长乔木的地块造林，造成林分严重衰退；

b) 用材林多代连作、导致生长严重退化，

c) 林内I级、Ⅱ级木小于30株/hm²(或 IV级、V级木株数比例大于50%),林木分级参见GB/T 15781；

d) 防护林密度过高，林层单一，林木生长受限导致衰退，或处于过熟林阶段，林木生长衰退，防护功

能显著下降；

e) 防护林带出现多株、带(条)状死亡，疏透度0.6以上，或连续断带长度大于林带平均树高2倍、且

缺带总长度占比大于20%；

6.1.3 天然乔木林

符合6.1.1或满足以下判别指标之一：

a) 多代萌生林，或萌生起源的林木株数比例大于80%、且缺乏目的树种实生林木个体；

b) 过伐等原因造成树种组成、林层等森林结构逆向演替，且目的树种(组)的株数、胸高断面积或蓄积

比例低于40%，森林主导功能持续性下降；

c) 具有自然繁育能力的优良林木个体数量小于30株/hm²,或天然更新等级不良。天然更新等级 评定

标准参见GB/T 26424。

6.2 退化灌木林

符合以下判别指标之一的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

a) 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死亡木(含濒死木)株数比例大于20%,或发生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灾害，难以

恢复健康；

b) 未及时平茬，或过度放牧、啃食等因素造成生长势衰弱、生态功能持续下降，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

林范围见《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明确林地管理边

界规范林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53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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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退化等级划分

分为一般退化和重度退化。具体划分标准见附录A。

8 修复目标

8.1 质量提升

森林生产力提高，树种组成丰富，空间结构复杂，形成复层异龄结构，抵抗人为破坏、自然灾害和

病虫害等外部干扰的能力不断增强，天然更新和活力增加。

8.2 功能恢复

森林的生态功能得到恢复，动植物的生境得到改善，生物多样性得到提高，碳汇能力提升，立地条

件改善。

9 修复措施

9.1 通用要求

a) 根据退化林特征、退化等级和修复目标等，合理选择修复措施，单一修复措施难以实现修复目标时，

应综合采取多种修复措施，修复措施选择按附录 A 执行；

b) 结合森林主导功能和立地条件，科学选择补植或更新树种，优先选用乡土树种或珍贵树种，培育混

交林；

c) 人工促进天然更新、封育管护、修枝、立地管理等辅助措施不作为单独修复措施，应与其他修复措

施配套实施；

d) 不应将天然林通过修复改造为人工林；

e) 退化林修复涉及到的采伐，可使用抚育采伐、低产低效林改造等类型限额。

9.2 补植补播

9.2.1 适用条件

a) 郁闭度低于等于0.4(干旱、半干旱地区郁闭度低于等于0.3),依靠自然力难以恢复的乔木林；

b) 缺乏目的树种，需要调整树种结构、提升主导功能且郁闭度小于等于0.5 的乔木林；

c) 具有自然繁育能力的优良林木个体数量小于30株/hm2，天然更新等级不良且不具备目的树种天然

更新条件的郁闭度小于等于0.5的天然乔木林；

d) 断带、缺带的退化防护林带；

e) 有条件培育成乔木林或者乔灌混交的退化灌木林。

9.2.2 技术要求

a) 以植苗方式为主，合理选择树种，优先采用良种壮苗；

b) 结合培育目标，应选择与现有树种互利相容，且能够从林下生长到主林层的耐阴树种；

c) 针叶纯林宜补植固氮、食源、蜜源等阔叶树种，提高生物多样性；

d) 根据目的树种林木分布特征，结合微生境，合理配置补植树种和补植点；

e) 合理确定补植密度，补植后目的树种株数不低于450 株/hm²,且林内无直径大于主林层平均高的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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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

f) 补植补播后，应适时开展抚育管护。

9.3 采伐修复

9.3.1 适用条件

a) 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死亡木（含濒死木）株数比例大于20%,或发生松材线虫等林业检疫性有害生

物灾害， 需清除受害木、病源木、枯死木等的乔木林；

b) 缺乏目的树种，需要为天然更新或补植目的树种提供生长空间的乔木林；

c) 多代萌生或萌生起源林木株数比例大于80%且缺乏目的树种实生林木个体的天然林；

d) 因密度过高，林层单一，林木生长受限导致衰退，或处于过熟林阶段，林木生长衰退，防护功能显

著下降的防护林；

e) 林内Ⅰ级、Ⅱ级木小于30株/hm
2
，或IV级、V级木株数比例大于50%的用材林；

9.3.2 技术要求

a) 不包括皆伐，采伐技术要求按照LY/T 1646执行；

b) 采伐的受害木、病源木、枯死木处理，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管理规定；

c) 优先采伐干扰树或V级、IV级木，需调整树种结构或促进天然更新时，可适度采伐其他林木或III

级林木。

d) 采取群团状采伐时，伐后形成的最大林窗直径不应超过周围林木平均高，相邻林窗间隔不小于周围

林木平均高；

e) 采伐后郁闭度低于0.4(半干旱区、干旱区和极干旱区郁闭度低于0.3)，或出现林窗时，应及时补

植补播。

9.4 更替修复

9.4.1 皆伐更新

9.4.1.1 适用条件

a) 未做到适地适树，或在不适宜生长乔木的地块造林，造成林分严重衰退的人工乔木林；

b) 多代连作导致林木生长严重退化的人工用材林；

c) 林内Ⅰ级、Ⅱ级木小于15株/hm
2
，或IV级、V级木株数比例大于80%的人工用材林；

d) 处于过熟林阶段，林木生长衰退，防护功能显著下降的人工防护林。

9.4.1.2 技术要求

a) 采伐要求执行DB21/T 706—2013中的规定；

b) 注意保留母树、珍稀林木、生长良好且有培育价值的实生林木；

c) 不适宜种植乔木的地块，宜修复为灌木林、灌草植被或稀树草原；

d) 伐后及时更新，更新造林执行GB/T 15776的规定。

e) 天然林和国家级公益林，坡度25°以上的乔木林，不应采取皆伐更新

9.4.2 林冠下更新

9.4.2.1 适用条件

符合9.4.1.1 的 b)、c) 、d) 之一。

9.4.2.2 技术要求

a) 更新技术按 GB/T 15776 执行；

b) 更新以植苗为主，培育更新层，待更新层形成后再伐除上层非目的树种，上层抚育需按照DB21/T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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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中的规定执行；

c) 更新应选择与现有树种互利相容，且能够从林下生长到主林层的耐阴树种，促进形成稳定森林生态

系统；

d) 保留母树、珍稀林木、生长良好且有培育价值的实生林木。

9.4.3 渐进更新

9.4.4 适用条件

a) 出现多株、带(条)状死亡，疏透度0.6以上，或者连续断带长度大于林带平均树高2倍，且缺带总

长度占比大于20%的人工防护林带；

b) 处于过熟林阶段，林木生长衰退，防护功能显著下降的人工防护林带。

9.4.5 技术要求：

a) 隔株更新：按行每隔1～3株伐1～3株，采伐后在带间空地补植，待更新苗木生长稳定后，伐除剩

余林木，视林带状况再进行补植，多行林带宜错位更新；

b) 半带更新：根据更新树种生物学特性，伐除偏阳或偏阴一侧、宽度约为整条林带宽度一半的林带，

在迹地上更新造林，待更新林带生长稳定后，再伐除保留的另一半林带并进行更新。

c) 带外更新：根据更新树种生物学特性，在林带偏阳或偏阴一侧按原有林带宽度设计整地，或在相邻

林地之间空地上营造新林带，待新林带生长稳定后再伐除原有林带。

9.5 平茬复壮

9.5.1 适用条件

a) 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死亡木(含濒死木)株数比例大于20%,或发生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灾害，短期

内难以恢复健康的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

b) 未及时平茬，或过度放牧、啃食等因素，造成生长势衰弱、生态功能持续性下降的国家特别规定的

灌木林。

9.5.2 技术要求

以平茬为主要修复技术的退化灌木林，应采取带状更替作业方式，相邻作业带之间保留不少于作业

带宽度的保留带，等萌发幼树生长稳定后（一般 3 年），再平茬剩余部分，同时应在空地上进行补植补

播。

9.6 辅助措施

9.6.1 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9.6.1.1 适用条件

具备天然下种条件但天然更新等级不良的乔木林。

9.6.1.2 技术要求

a) 采取破土、松土除草、割灌（藤）除草、浇水施肥等措施，创造有利于种子萌发和幼树生长的条件；

b) 在天然落种且萌发能力强的母树周围，局部去除杂草和枯枝落叶层、松动表层土壤。使种子与土壤

充分接触并生根发芽，促进其自然生长。

c) 目的树种的幼苗幼树的生长明显受到周围灌草、藤本植物的影响，应进行局部割灌除草去藤。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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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5781中 6.8和 7.9的技术规定执行。

9.6.2 封育修复

9.6.2.1 适用条件

具有一定数量的幼苗幼树且易遭受人畜破坏的乔木林和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

9.6.2.2 技术要求

a) 封育修复应根据需要，与补植补播和人工促进天然更新等措施相结合；

b) 封育技术要求执行GB/T 15163的规定。

9.6.3 修枝

9.6.3.1 适用条件

a) 以培育珍贵材或大径材为目标的退化用材林；

b) 自然整枝不良，造成林内卫生状况不良的防护林。

9.6.3.2 技术要求

a) 修去枯死枝和树冠下部1轮～2轮活枝，剪口不能伤害树干的韧皮部和木质部；

b) 保留树冠高度，原则上不低于树高的 1/2，最低不低于树高的1/3。

9.6.4 有害生物防治

9.6.4.1 适用条件

对受林业有害生物危害导致退化的林分。

9.6.4.2 技术要求

可辅助采用化学药剂防治、仿生药剂防治、生物防治、人工防治、物理机械防治和营林措施防治等

方式对开展修复。按照 DB21/T 2590—2016 规定执行。

9.6.5 立地管理

9.6.5.1 适用条件

a) 易涝、易旱，或易发生水土流失的林地；

b) 需要施肥或补充养分的乔木林。

9.6.5.2 技术要求

a) 季节性积水的林地，及时做好清沟排水；对干旱林地，可修建集水或引水设施，满足林木生长需水，

提倡采取节水灌溉措施。

b) 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林地，采取有利于水土保持的整地措施；

c) 按规定留在林内的采伐剩余物，可平铺或按一定间距均匀摆放，或粉碎后堆放于目标树根部；

d) 对有机质含量下降的林地，可在林木周围施用有机肥、营养土或生物菌剂，改良土壤环境；

e) 应保护林内微生物，促进土壤发育。

10 生境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10.1 生境保护

a) 生态重要等级为1级或生态脆弱性等级为1、2级区域（DB21/T 706-2013 中的附录J、附录K）内、

荒漠化等自然条件恶劣地区、困难造林地以及其它因素可能导致林地逆向发展的退化林分，不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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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更替修复。

b) 修复区内分布有湿地，或临近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野生动物栖息地和科学试验地等，应预留

一定宽度的缓冲带，缓冲带宽度按LY/T 1646规定执行。

c) 更新造林时应充分保留原生植被，避免因整地造成新的水土流失，确实需要整地时，采用对地表植

被破坏少的整地方式，例如穴状、鱼鳞坑等方式，严格限制使用大型机械整地，减少施工机械对原

生植被和土壤反复碾压产生的破坏。

10.2 生物多样性保护

10.2.1 野生植物保护

a) 列入国家或地方重点保护物种，或列入珍稀濒危植物名录的物种，应予以保留。

b) 作业时保留林分中原生的红松、冷杉类、云杉类等针叶树，并优先保留干形优良的紫椴、水曲柳、

黄波罗等珍贵阔叶树种，并注意保护珍贵树种（含珍稀植物）的实生（萌生）树（苗）、植株以及

有观赏、食用和药用价值的植物。

10.2.2 野生动物保护

a) 作业区内树冠、草丛上有鸟巢以及动物巢穴、隐蔽地的林木，应注重保留。

b) 保护野生动物生活和迁移廊道，根据野生动物生活习性，合理安排改造时间，减少对野生动物产生

的惊扰。

c) 发现改造区内有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时，采用惊扰程度小的改造方式开展对其活动范围内的小班的改

造，避免其生境破碎化。

d) 减少化学药品使用，尽量采取无公害防治措施加强森林病虫害防治，避免农药对野生动物造成伤害。

10.2.3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和外来物种控制

a) 提倡无公害防治，控制传播途径。在防治过程中，减少化学药品使用，提倡采用生物、物理防治措

施进行防治；选用的苗木进入改造区前要做好检疫，不应存在对主要树种有危险性的有害生物。按

规定和相关技术标准处理改造区内感染有害生物的林木。

b) 优先乡土树种，严格控制外来物种。在进行补植时，优先选择乡土树种，慎重使用外来树种。确需

引进树种时，要引种试验，在确定对本地物种和生态系统不会不良影响的前提下，方可进行使用。

11 作业调查与设计

11.1 作业调查

a) 以林草资源图的林地小班为作业设计小班，或在林草资源图小班基础上，根据森林退化情况细分作

业设计小班。

b) 外业调查可通过设置标准地进行调查，标准地面积不低于0.067 hm2，依据小班面积和精度要求等

确定标准地数量，人工林标准地总面积不低于作业设计小班面积的1%,天然林标准地总面积不低于

作业设计小班面积的1.5%,每个小班应至少设置1块标准地。

c) 调查内容包括地理位置、立地条件、森林生长和结构因子、发育阶段、健康状况、天然更新、退化

原因等，应编制退化林小班现状调查表，主要调查因子按GB/T 26424执行。

11.2 作业设计

11.2.1 设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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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设计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目标林相：确定培育目标林分的生长和结构特征，包括树种组成、群落结构、蓄积量和目标直径(或

培育周期)等；

b) 修复措施：根据全周期修复理念，依据退化类型和退化等级，确定退化林修复措施，可根据经营目

标和群落特征，明确补植补播、采伐修复等技术指标。确定从现状到目标林相的修复技术路线；

c) 修复指标：确定各修复措施的技术指标，包括补植补播树种和密度，采伐强度、保留株数和伐后郁

闭度，更新造林树种和密度等；

d) 费用概算：包括用工量、物资消耗量和修复费用概算，编制退化林修复投资概算表；

e) 生物多样性与环境保护措施：确定原生植被、天然更新幼苗幼树、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等保护

措施；

f) 辅助设施：包括施工作业设施、林地基础设施与保障措施。

11.3 设计文件组成

作业设计文件包括以下内容。

11.3.1 作业设计说明书

包括基本情况、设计思路、建设内容、施工组织、生物多样性与环境保护、投资概算、保障措施等。

11.3.2 附图

包括退化林修复作业区森林资源现状图(林相图)和退化林修复作业设计图。

a) 所有的退化林分修复小班落地上图；

b) 森林资源现状图应反映区划、林种、树种等退化林现状，作业设计图应反映修复措施等设计；

c) 比例尺宜为1：5000～1：10000。

11.3.3 附表

包括包括退化林修复小班现状汇总表、退化林修复小班作业设计一览表 (见表 B.3)、退化林修复

小班作业设计汇总表(见表 B.4)和退化林修复投资概算表等。

12 施工

12.1 施工准备

a) 对施工人员进行上岗培训，内容包括作业流程、修复方式、采伐、营造林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b) 施工的主要依据是经审批的作业设计，经营单位应根据设计的修复小班、施工时间安排，组织施工

员进行现场踏勘，核实作业地块和改造方式，做好器具、材料以及苗木的准备；

c) 对于涉及采伐作业的修复小班，严格按照设计要求，标记好采伐木以及小班边界，做到不超采、越

界采；

12.2 施工要求

a) 严格按照作业设计开展施工；

b) 施工作业应全过程现场监管，并符合护林防火与施工安全相关要求；

c) 更新造林、补植等施工执行GB/T 15776的规定，采伐施工执行LY/T 1646的规定；

d) 作业中清除的带病虫源的林木及其附属物，应及时就近隔离处理，防止病虫源的扩散与传播；

e) 按照设计要求，保护好作业区内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保留有鸟巢的林木，以及动物巢穴和

隐蔽地周围的林木；

f) 做好作业小班的林地清理，避免破坏原生植被，创造有利于保留木、新植苗木生长的环境；

13 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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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林修复小班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为修复合格小班：

a) 按作业设计施工；

b) 符合 9 规定的技术要求；

c) 符合 12 规定的施工要求。

14 档案管理

14.1 类型

包括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纸质档案字迹应清晰，电子档案应有备份。

14.2 内容

包括作业设计成果、批复文件、检查验收报告、监测评价文件、工作总结、财务报表等相关文档和

资料，修复前后的影像资料。

14.3 管理

各森林经营单位和林业主管部门，应按照国家档案管理有关规定建档、归档，落实专人管理，健全

档案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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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退化林判别指标及修复措施对应表

退化林类型 序号 判别指标 退化等级与划分依据 修复措施 说明

退化乔木林

通用指标

1

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死亡木(含濒死木，断

(枯)梢三分之一以上)株数比例大于20%、

或发生松材线虫等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

灾害，短期内难以恢复健康

一般
20%＜死亡木株数比例≤40%,无

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灾害
采伐修复等 采伐后视情况补植补播

重度
死亡木株数比例≥40%,或发生林

业检疫性有害生物灾害
采伐修复等 采伐后视情况补植补播，皆伐更新仅适

用于退化的人工用材林

2

郁闭度小于等于0.4(干旱半干旱地区郁

闭度小于等于0.3),且依靠自然力难以

恢复

一般 0.3＜郁闭度≤0.4

补植补播等

重度 郁闭度≤0.3

退化天然乔

木 林 判 别

指标

4
多代萌生林，或萌生起源的林木株数比例大

于80%,缺乏高质量实生林木个体
重度 采伐修复、补植补播等 采伐后及时补植补播

5

过伐等原因造成树种组成、林层等森林结构

逆向演替，且目的树种(组)的株数、胸高断

面积或蓄积比例低于40%，森林主导功能持

续性下降

一般
上层林木较稀疏，有少量演替后期

树种及天然更新，且20%≤目的树种

比例＜40%

采伐修复、补植补播等 非目的树种过密时，先开展采伐修复，再

补植补播，调整树种结构；具备天然更新

条件时，开展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重度
单层林，以先锋树种为主，缺乏演

替后期树种，且目的树种比例＜

20%

采伐修复、补植补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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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林类型 序号 判别指标 退化等级与划分依据 修复措施 说明

具有自然繁育能力的优良林木个体数量小

于30株/hm²,或天然更新等级不良
一般 补植补播等

具备天然更新条件时，同时开展人工促

进天然更新

退化人工乔木

林判别指标

7
未做到适地适树，或在不适宜生长乔木的地

块造林，造成林分严重衰退
重度 更替修复等

不适宜种植乔木的地块，修复为灌木林、

灌草植被或稀树草原

用材林多代连作、导致生长严重退化 重度 更替修复等 采伐后及时更新

8

用材林林内 I、 Ⅱ级 木 小 于 30株 /hm
2
(或

IV、V级木株数比例大于50%)

一般
15≤I 、 II级 木 株 数 ＜ 30 株

/hm²,或50%＜IV、V级木株数比

例≤80%

采伐修复等
采伐后及时补植或更新；以培育珍贵树种

或大径材为目标的退化林，采取修枝的辅

助措施

重度

I级II级木株数＜ 15株 /hm²,或

IV、V级木株数比例＞ 80% 更替修复等

9

防护林密度过高，林层单一，林木生长受限

导致衰退，或处于过熟林阶段，林木生长衰

退，防护功能显著下降

重度 —— 采伐修复等
因密度过大导致的退化林，采伐后可以

不进行补植；过熟林可采取更替修复

11

防护林带出现多株、带(条)状死亡，疏透

度0.6以上，或者连续断带长度大于林带平

均树高2倍，且缺带总长度占比大于20%

一般

0.6＜疏 透 度＜0.8,或 连 续 断

带 长 度超林带平均树高2倍且

20%＜缺带总长度占比≤50%

更替修复、补植补播等 采取渐进更新的更替修复方式

重度

疏透度≥0.8,或连续断带长度大

于林带平均树高2倍且缺带总长

度占比＞50%

更替修复、补植补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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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林类型 序号 判别指标 退化等级与划分依据 修复措施 说明

退化灌木林

12

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死亡木(含濒死木)株

数比例大于20%,或发生林业检疫性有害生

物灾害，难以恢复健康的国家特别规定灌木林

一般
20%＜死亡木株数量比例≤40%,

无检疫性灾害
平茬复壮、补植补播等

重度
死亡木株数量比例＞40%,或发生

检疫性灾害
平茬复壮等

13
未及时平茬，或过度放牧、啃食等因素，造

成生长势衰弱、生态功能持续性下降的国家

特别规定的灌木林

重度 一 平茬复壮、补植补播等
过度放牧、啃食等因素导致的退化灌木林，

应采取封育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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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退化林分小班现状调查表

表 B.1 退化林修复小班外业调查表样式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调查单位 调查员

乡镇

(林 场 )

村 (林班)

小班号 小班面积/hm
2

立地

条件

地貌 海拔/m

坡度/° 坡向 坡位

土壤

类型
土层厚度/cm 腐殖质厚度/cm

林分

现状

森林类别
公 益 林 

商品林 
森林起源 天然 人工

林种 用材林 防护林 其他 ：

灾害类型
火灾 风灾 雪压 冰冻灾害

林业有害生物危害 其他 ：

死亡木和濒死木数

量/(株/hm
2
)

死亡木和濒死木比

例/%

乔木林

林龄/年 龄组
中龄林 近熟林

成熟林 过熟林

发育阶段 竞争生长阶段 质量选择阶段

树种组成 郁闭度

平均胸径/cm 平均树高/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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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续)

林分

现状

乔木林

林分密度/

(株/hm
2
)

蓄积量/

(m
3
/hm

2
)

林层
单层林

复层林

人工林

连作/代

林木分级株 数

/(株/hm
2
)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Ⅴ级：

林木起源
实 生 林 

萌 生 林 

萌生林木株

数比例/%

天 然 更 新

等级

具 有 天 然 更 新

能力的树种

幼苗数量/

(株/hm
2
)

幼苗生长状况
良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是否为林带 是 否 疏透度

林带长度、

宽度/m

连续断带长度/

缺带总长度/m

灌木林
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 是 否

优势树种 覆盖度/%

退化

原因
立地因素 生理因素 灾害因素 设计因素 人为干扰 其他：

其他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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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退化林修复小班现状汇总表样式

乡

镇

/

林

场

村

/

林

班

小

班

号

小

班

面

积

立地条件 退化林现状

海

拔
坡

度

坡

向

坡

位

土

壤

类

型

土

层

厚

度

腐

殖

质

厚

度

森

林

类

别

森

林

起

源

林

种

灾

害

类

型

枯

死

木

和

濒

死

木

株

数

比

例

乔木林 灌木林

林

种

起

源

林

龄

龄

组

/

发

育

阶

段

树

种

组

成

郁

闭

度

平

均

胸

径

平

均

树

高

林

分

密

度

蓄

积

量

天

然

更

新

等

级

疏

透

度

连

续

断

带

/

缺

带

长

度

优

势

树

种

覆

盖

度

hm
2 m

°
cm cm % 年 cm m 株/hm

2
m
3
/hm

2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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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退化林分修复小班作业设计一览表

表 C.1 退化林修复小班作业设计一览表样式

乡镇 (林场) 村(林班) 小班号

林种 起源 小班面积/hm
2

退化指标
a

退化等级 一般 重度

目标林相
b

树种组成 林分结构 林分蓄积/(m
3
/hm

2
) 目标胸径/cm

培育周

期/年

修复措施

补植补播 采伐修复

更替修复[皆伐更新口 林冠下更新口 渐进更新] 平茬复壮

辅助措施[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封育管护 修枝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立地管理]

补植补播

树种

苗木

规格

密度/

(株/hm
2
)

株/丛数 混交配置 混交比例

合计

采伐修复

采伐对象

林木分类 干扰树 其他林木

林木分级 V 级木 IV 级木 III 级木

其他
枯死木 濒死木 受害木

枯梢木 霸王木 一般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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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续)

采伐修复

采伐木 保留木

树种

平均胸

径/cm

株数 蓄积 树种

平均胸

径/cm

株数 蓄积/m
3

合计 合计

更替修复

皆伐更新 树种组成 苗规格木
密度/

（株/hm
2
）

林冠下更新 树种组成 苗规格木
密度/

(株/hm
2
)

渐进更新 树种组成 苗规格木 株行距

平茬复壮 平茬强度/% 平茬带宽/m

辅助措施

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封育管护 修枝
有害生物

防治

立地

管理

破土面

积/m
2

割灌割

藤强度

松土除

草穴数
其他

封育

方式

封育

设施

株数/

(株/hm
2
)

株数/

(株/hm
2
)

措施与

数量

生物多样性

与环境保护

措施

投资概算

种苗/株 辅助材料 用工量/工 直接费用/元

备注

a
退化指标填写附录 A 中的“编号”。

b
目标林相为选填项。

采伐方式

株数采伐

强度/%

蓄积采伐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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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退化林修复小班作业设计汇总表样式

乡

镇

/

林

场

村

/

林

班

小

班

号

退化林判别 修复方式

直

接

费

用

退

化

指

标

退

化

等

级

补植补播
采伐

修复
更替修复 平茬

复壮

辅助措施

树

种

组

成

苗

木

规

格

密

度

采

伐

方

式

株
数

采

伐

强

度

蓄
积

采

伐

强

度

皆伐更新 林冠下更新 渐进更新

平

茬

强

度

平

茬

带

宽

人工促进

天然更新

封育

管护

修

枝

有害生

物防治

立地

管理

树

种

组

成

苗

木

规

格

密

度

树

种

组

成

苗

木

规

格

密

度

树

种

组

成

苗

木

规

格

株

行

距

破

土

面

积

割
灌

割

藤

强

度

松
土

除

草

穴

数

封

育

方

式

封

育

设

施

株

数

株

数

措

施

数

量

株/hm
2

% % 株/hm
2

株/hm
2

% m m
3

株/hm
2

株/hm
2

元


	前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退化林分
	3.2　退化林分修复
	3.3　目标林相
	3.4　全周期修复设计
	3.5　森林建群阶段 
	3.6　竞争生长阶段
	3.7　质量选择阶段
	3.8　目标树 
	3.9　干扰树
	3.10　目标树管理
	3.11　疏透度

	4　总则
	4.1　尊重自然，科学修复
	4.2　 目标导向，全周期设计
	4.3　因地制宜，因林施策
	4.4　保护生境，保持水土

	5　技术流程
	6　退化林分评判标准 
	6.1　退化乔木林
	6.1.1　通用指标
	6.1.2　人工乔木林
	6.1.3　天然乔木林

	6.2　退化灌木林

	7　退化等级划分
	8　修复目标
	8.1　质量提升
	8.2　功能恢复

	9　修复措施
	9.1　通用要求
	9.2　补植补播
	9.2.1　适用条件
	9.2.2　技术要求

	9.3　采伐修复
	9.3.1　适用条件
	9.3.2　技术要求

	9.4　更替修复
	9.4.1　皆伐更新
	9.4.1.1　适用条件
	9.4.1.2　技术要求

	9.4.2　林冠下更新
	9.4.2.1　适用条件
	9.4.2.2　技术要求

	9.4.3　渐进更新
	9.4.4　适用条件
	9.4.5　技术要求：

	9.5　平茬复壮
	9.5.1　适用条件
	9.5.2　技术要求

	9.6　辅助措施
	9.6.1　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9.6.1.1　适用条件
	9.6.1.2　技术要求

	9.6.2　封育修复
	9.6.2.1　适用条件
	9.6.2.2　技术要求

	9.6.3　修枝
	9.6.3.1　适用条件
	9.6.3.2　技术要求

	9.6.4　有害生物防治
	9.6.4.1　适用条件
	9.6.4.2　技术要求

	9.6.5　立地管理
	9.6.5.1　适用条件
	9.6.5.2　技术要求



	10　生境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10.1　生境保护
	10.2　生物多样性保护
	10.2.1　野生植物保护
	10.2.2　野生动物保护
	10.2.3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和外来物种控制


	11　作业调查与设计
	11.1　作业调查
	11.2　作业设计
	11.2.1　设计内容

	11.3　设计文件组成
	11.3.1　作业设计说明书
	11.3.2　附图
	11.3.3　附表


	12　施工
	12.1　施工准备
	12.2　施工要求

	13　质量评价
	14　档案管理
	14.1　类型
	14.2　内容
	14.3　管理


	附　录　A（规范性附录）退化林判别指标及修复措施对应表
	附　录　B（规范性附录）退化林分小班现状调查表
	附　录　C（规范性附录）退化林分修复小班作业设计一览表

